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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5/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8_B5_84_c47_595952.htm 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设立程序如下： 1.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是经发起人制定

的，采用募集方式设立的还要经创立大会通过。 2.经有关国

家机关核准。根据《公司法》第九十三条以及《证券法》的

相关规定，以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

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3.发起人认购股份、

缴纳股款。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不得少于公司股份总数的35%.

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4.向社会公开募

股。以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除由发起人认购一部分

股份外，其余须向社会公众募集。《公司法》对向社会公开

募股作了较严格的规定。 (1)必须经过审核。以募集方式设立

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时，必须向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报送批准设立公司的文件等一系

列有关资料，经核准后，才能公开向社会募股。向社会募集

股份完成时，应将募集股份情况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备案。 (2)必须向社会公告招股说明书，附公司章程，并制作

认股书。招股说明书应载明：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每股的票

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无记名股票的发行总额.募集资金的用途.

认股人的权利、义务.本次募股的起止期限及逾期未募足时认

股人可撤回所认股份的说明。 (3)必须与证券经营机构签订承

销协议，由证券经营机构承销。 (4)必须与银行签订代收股款

协议。 5.召开创立大会。发行股份的股款缴足后，必须经依

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发起人应当自股款缴足



之日起30日内主持召开公司创立大会，创立大会由发起人、

认股人组成。发行的股份超过招股说明书规定的截止期限尚

未募足的，或者发行股份的股款缴足后，发起人在30日内未

召开创立大会的，认股人可以按照所缴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要求发起人返还。 创立大会应有代表股份总数过

半数的发起人、认股人出席，方可举行。创立大会的主要职

权是：审议发起人关于公司筹办情况报告.修改和通过公司章

程.选举董事、监事.对发起人用于抵作股款的财产的作价和办

理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进行审查等。创立大会的决议，必须经

出席会议的认股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6.申请设立登

记。董事会应于创立大会召开后30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报

送有关材料，申请设立登记。公司登记机关经审查后，符合

《公司法》规定条件准予登记的，发给公司营业执照，公司

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公司成立后，应当进行

公告。 公司成立后，发起人未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缴足出资

的，应当补缴.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

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

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发起人补足其差额.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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